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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志願服務人員運用要點 
101年9月11日館務會議討論通過 

112年11月21日館務會議討論通過修訂 

114年11月18日館務會議討論通過修訂 

一、依據志願服務法訂頒訂定。 

二、目的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落實建館使命與任務，普

及國家科學教育，充實國民精神生活，訂定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志

願服務人員運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發揮下列工作目的： 

(一) 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推動各項科教活動，培養國民熱心公

益，奉獻智慧的社會風氣。 

(二) 擴大民眾參與層面，激發國民深切認識、瞭解、關懷並支持博

物館的教育、展示、蒐藏、研究、觀眾服務等各項活動。 

(三) 滿足各階層社會人士之回饋社會、學習、自我實現等動機，以

豐富其人生，造福於社會。 

(四) 提升本館服務品質及行政效能，以發揮本館提升全民自然科學、

生態教育、人文素養的功能。 

三、 召募 

(一) 本館志願服務人員（以下簡稱「志工」）召募對象，以十八歲以

上且身心健康，對博物館相關工作具服務熱忱與興趣，並願參

與本館志願服務之社會大眾為原則。但年齡未滿十八歲者，應

經由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 本館志工召募方式採公開對外原則，得視需要運用媒體、網路

及其他適當方法辦理，必要時亦得採推薦方式召募。本館各園

區志工召募可視任務與地域性需要採聯合或分開方式辦理。 

四、 訓練 

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本館各園區得依志工所從事之工作性質，

分工辦理足以擔任從事服務之教育訓練及相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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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礎訓練依據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統一辦理。 

(二) 特殊訓練包括見習訓練及精進訓練。 

1、見習訓練內容以培訓新進志工的專業知能，熟悉工作環境為

原則（以二至三個月為期）。最低訓練總時數為十二小時（含

室內或室外課程），各園區得視工作類別以實地見習代之，至

少四次以上；且見習期間不計列服勤時數，不支給服勤津貼。 

2、精進訓練以增長所擔任之工作相關專業知識，強化志工專業

知能為原則，包含在職訓練、專業訓練及成長訓練。 

(1) 在職訓練由志工室適時辦理，每位志工每年都需受訓至少

三小時。 

(2) 專業訓練由各區組依工作需求適時辦理，每位志工每年於

每區組都需受訓至少四小時。 

(3) 成長訓練係為提升志工服務各面向知能，辦理者不拘，每

位志工每年參訓時數不限。 

五、 編組及安置 

(一) 編組 

1、本館為強化志工運用人力，得設置志願服務隊（以下簡稱

「志工隊」）。除推選隊長一人及副隊長二人外，得依工作需

求或服務項目分組（以下稱為「區組」），以分工負責之方式

辦理相關事宜。 

2、志工隊自治幹部得頒給聘書，以激勵榮譽服務之士氣，但任

期未逾二分之一因故離隊時，須繳回聘書。 

3、本館志工服務項目依業務性質分為觀眾服務、學習推廣、教

育輔導、行政支援、標本蒐藏及教育園區六大類別。 

(二)  安置 

1、見習訓練期滿通過檢覈後得核發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後

正式成為本館志工。本館各園區應同時登錄所運用之志工資

料，傳送本館志工室，完成詳備志工資料庫之建置。 

2、本館志工任期原則採一年一期，並以年度志願服務證為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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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 

3、本館志工應遵守志工倫理守則、本館及各園區訂定之相關規

定，參與教育訓練，並善盡志工之相關義務。 

4、本館須具專門執業證照之志願服務工作，應由具證照之志工

擔任之。 

5、本館園區志工得經推薦至本館其他園區繼續擔任合適之志願

服務工作。 

六、 管理 

(一) 本館志工運用業務規劃及研究事項由科學教育組統籌（以下簡

稱「統籌單位」），各志工運用組室應指定專責人員任輔導員辦

理區組志工之督導、訓練及相關事宜。 

(二) 服勤規則 

1、本館得依志工服務性質及內容訂定各區組年度最低服勤時數。 

2、服勤時數以小時為計算單位；服勤時數計算方式，則以實際

提供服務之時數，不含車程往返時間，惟志工運用組室可考

量支援業務之值勤時段、志工需求數量或服務內容等之特殊

性，向統籌單位申請核予志工加成時數。統籌單位應綜合考

量志工服勤時數計算原則之橫向公平性，核予成數。 

(三) 續任及解除 

1、志工於私人因素，得申請保留資格至因素消失為止，一年最

多得申請一次，一次最長保留二個月。 

2、志工服勤期間，如有違反本要點及其相關規定，應予以除名，

並收回志願服務證。 

3、志工資格續任及解除之相關程序與規定，依據第七點規定辦

理。 

(四) 福利 

1、基本福利 

(1) 服勤期間得享團體保險，費用由本館全額負擔。 

(2) 志工均為無給職；但本館得視服勤內容、時間、地點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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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情形，補助交通或特殊保險經費；位置偏遠之園區得

因服務需要，提供遠程志工住宿安排或費用補貼。 

(3) 任職期間，志工個人得憑志願服務證，免費進入本館各園

區參觀；服勤當日並得免費使用本館停車場。 

(4) 免費獲贈本館編印刊物或專案簽准核發之招待券；於各園

區賣店、餐廳消費，得享優惠。 

(5) 參加本館舉辦之訓練、聯誼和表揚活動。 

2、志工在服勤期間之特殊貢獻或表現，列入年度考核表揚事項

或專案簽准激勵措施以茲鼓勵。 

3、凡志願服務年資滿三年且服勤時數超過三百小時以上之志工，

本館可協助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以享有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相關福利。 

4、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

需志願服務證明者，得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範向本館申

請核發。 

(五) 統一識別 

1、本館志工應發給「志工證」，予以識別；並依規定向教育部申

請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用以考核服務績效，憑作獎勵表

揚之依據。 

2、「志願服務紀錄冊」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前述情

形者，本館將予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 

3、志工以制服、領巾或特殊形象圖制等，強化識別以示榮譽。 

七、 考核及獎勵 

為提昇志工個人及整體志工隊服務品質，本館應定期辦理年度考核，

並對於表現優良者給予獎勵，相關程序與規定另訂。 

八、 申訴 

(一) 志工參與志願服務相關活動，遇有爭端或認為權益受影響者，

得以書面向統籌單位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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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籌單位於接獲書面申訴後，應審視情況及參酌服務區組意

見後給予答覆，或組成評議小組召開評議會議；評議小組得

由統籌單位視案情邀請業務主管、館外專家或志工代表共五

至七人組成，申訴案件相關單位各派一人代表列席。 

(三) 評議程序中應有申訴人之充分陳述意見與充分提出佐證資料，

對於申訴人有利之資料亦應一併加以考量。評議程序採資料

審閱方式，評議小組之決議以「多數決」方式決定。會議應

作成紀錄並將結論通知申訴人。 

九、本館志工隊運作所需經費，依各業務分工，本權責編列預算支應。 


